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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23-041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 

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情况 

鉴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3 年度拟计划在总额度 160 亿元人民

币之内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项目资

金借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等，期限为自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办理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相关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具体洽谈、签署相关协议等。 

二、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公司2023年度拟对下列7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

所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专项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58亿元人民币；

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53亿元，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5亿元，期限为自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明细情况如下表： 

序号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额度（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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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 

1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150,000 

2 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80,000 

3 杭州浙富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80,000 

4 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5 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6 辽宁申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0,000 

小计 530,000 

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公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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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 2017 年 04 月 11 日至 2037 年 04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沣石恒达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经核查，沣石恒达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二）叶标 

姓名 叶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23197004******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环山乡环一村环山西路***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环山乡环一村环山西路***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叶标先生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经核查，叶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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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序

号 
被担保公司名称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公司持股

比例 

1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桐庐县富春江镇红旗南路

99 号 
郑怀勇 80200 万元 水轮发电机组生产、销售 100% 

2 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都江堰经济开发区龙

翔路 5 号 
孙毅 27290 万元 核设备研发及制造。 66.67% 

3 杭州浙富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桐庐县富春江镇红旗南路

99 号 
郑怀勇 15000 万元 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研发及制造。 100% 

4 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抚北

工业园区 
叶建中 50000 万元 再生废旧物资回收利用。 100% 

5 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

街道江滨西大道 57 号 905

室 

董庆 80853.3333 万元 
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及再生金属

资源深度回收利用。 
100% 

6 辽宁申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金普新区松木

岛化工园区 
叶锋 10000 万元 

电子废弃物、工业废弃物的回收利

用 
40.20% 

7 湖南叶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太和

镇七郎村（太和工业园内） 
杨文 1000 万元 固体废物治理、环保技术咨询服务 40.20% 

（三）被担保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1、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20230331 

资产总额 

20221231 

资产总额 

20230331 

净资产 

20221231 

净资产 

20230331 

资产负债率 

20221231 

资产负债率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252,472.28   255,044.24   179,214.29   178,235.53  29.02% 30.12% 

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71,262.78   74,049.29   61,184.93   60,049.64  14.14% 18.91% 

杭州浙富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27,460.92   30,113.20   17,916.72   17,385.51  34.76% 42.27% 

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23,681.68   1,130,344.60   559,489.11   512,723.46  50.21% 54.64% 

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670,397.34   666,593.38   220,053.84   221,921.05  67.18%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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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公司名称 
20230331 

资产总额 

20221231 

资产总额 

20230331 

净资产 

20221231 

净资产 

20230331 

资产负债率 

20221231 

资产负债率 

辽宁申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978.59   9,144.44   5,980.54   6,068.76  33.39% 33.63% 

湖南叶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4,874.62   14,895.65   -1,033.49   -911.41  106.95% 106.12% 

2、被担保对象收入和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2023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2022 年 

营业收入 

2023 年 1-3 月 

利润总额 

2022 年 

利润总额 

2023 年 1-3 月 

净利润 

2022 年 

净利润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10,199.57   48,523.68   978.76   7,618.61   978.76   7,618.61  

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503.42   20,959.01   1,315.61   9,320.91   1,135.28   8,240.33  

杭州浙富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2,749.10   14,230.82   600.38   2,346.63   531.21   2,113.76  

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43,248.21   1,062,361.22   48,414.80   62,362.01   46,765.65   68,906.35  

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91,126.87   686,027.16   -2,433.92   7,730.25   -1,867.20   7,218.86  

辽宁申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     -88.22   -371.35   -125.60   -371.35  

湖南叶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     -122.08   -480.26   -122.08   -480.26  

3、被担保对象的担保情况 

上述子公司截至目前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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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额依据

与有关银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法律文件确定。 

2、本次担保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及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资金需

求情况在上述额度内行使相关融资决策权，并代表公司及子公司与各金融机构签署上

述担保业务下的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件。授权期限为自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及授权是为确保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运营，

被担保对象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且经营业务正常，财务管理稳健，信

用情况良好。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违约连带责任的风险较低，同意为担保概述中涉及

的子公司在2023年度提供总计金额不超过58亿元的担保。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项目公司辽宁申联和湖南叶林等工业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的投资建设，其他股东沣石恒达、叶标先生本次均进行同比例担保，上

述关联交易是因为公司正常的投资建设需要而进行的，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将该担保事项提交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公司仅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相

关内控制度的要求，本次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担保决策程序合法。 

（2）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额度是根据2023年各子公司的发展需要和公司的发展

需要合理制定的，有利于促进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3）在本次担保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组织办理相关事宜。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对本次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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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

为520,000万元，担保余额73,419.1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2%；子公

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476,729.00万元。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不存

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